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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河管〔2025〕85 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闵行区莘庄工业
区 MHP0-0501 单元 28AA、29A

街坊填堵河道的批复

上海市莘庄工业区水务管理站：

你单位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提出的上海市莘庄工业区

MHP0-0501 单元 28AA、29A 街坊填堵河道的申请（受理号：

SHSX20256656）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受理条件，你单位提交

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，根据《上海市河道

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、《上海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》第

二十二条的规定，具体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单位在满足地区防汛排水安全的前提下，对

上海市莘庄工业区 MHP0-0501 单元 28AA、29A 街坊范围内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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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的现状河道光华潘家浜（河道编号 MHw110）、紫江张家浜

（河道编号 MHw1201）等进行调整。

二、你单位应按照《上海市莘庄工业区 MHP0-0501 单元

28AA、29A 街坊填堵河道论证报告》实施水系调整，新开紫

江石家浜长 739 米，河道中心线起讫点城建坐标（X：-

18502.19，Y：-9524.06）～（X：-18460.61，Y：-8947.16），

新增河道面积24212平方米。紫江石家浜规模为：河口宽32～

37米，河底宽 12～17米，河底高程 0米（上海吴淞高程）。

三、为满足“先开后填、开大于填”要求，原则同意闵

行区水务局的审核意见，即通过借用闵行区区级水票进行预

平衡，具体水票为长达22组八号河、瑞和城河等，共计24212

平方米。你单位应于 2027 年 10 月 31 日前实施完成补偿河

道。新开河道工程经市、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核验通过后，且

需在一周内向闵行区水务局归还所借相应水票。逾期未完成

河道实施或未及时归还水票的，将视作未按许可实施开、填

河。

四、根据《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规定，河道

填堵前，你单位应就开、填河方案至闵行区水务局办理施工

审核手续。并在妥善落实过渡时期的防汛排水措施后，可对

地块范围内涉及的面积约 20177 平方米的现状河道实施填

堵。

五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你单位应切实做好过渡时期的防汛排水方案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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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水务局审核后实施，以确保地块范围及周边地区防汛

排水安全。

（二）请你单位根据闵行区水务局的指导意见，落实新

开河道的工程管理范围和日常养护具体措施。规划道路穿越

规划河道时应设置跨河桥梁，你单位应根据河道蓝线及《上

海市跨、穿、沿河构筑物河道管理技术规定（试行）》的要

求具体落实。

（三）本次紫江石家浜新增面积不再用作其它项目填堵

河道的补偿，请闵行区水务局根据本项目开填河情况做好与

年度航空遥感影像成果的对接和区域现状河湖数据的复核。

特此批复。

@上海市人民政府@

2025 年 12 月 26 日

抄送：上海市水务局，闵行区水务局，闵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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